
山东大学开放实验室管理办法（暂行） 
 
 高等学校实验室是"知识创新的源头，人才培养的基地"。为了有效利用和挖掘实

验室资源条件，充分发挥实验室在实施素质教育以及高新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

中的重要作用，特制定本管理办法（暂行）。 

一、开放实验室的建立 

 开放实验室是指学校正式建制的各级各类实验室，在完成正常教学、科研任务的

前提下，利用现有师资、仪器设备、环境条件等资源，面对大学生、研究生开放使

用的实验室。 

 学校教务、科研、资产、财务等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支持和鼓励实验室利

用一切可以开放的时间和资源面向学生开放。 

具备开放条件的实验室填写《山东大学开放实验室及实验项目申报表》（见附表 1），

经学校实验室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二、开放实验室的任务 

 开放实验室以开出跨学科、跨专业的创新型、研究型、综合型实验项目为主，吸

引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假期）到实验室参加实验、制作、发明、创造活动，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推动学生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 

三、进入开放实验室的程序 

 学生个人或社团组织、兴趣小组利用课余时间（假期）进入开放实验室开展实验

活动，应于每学期末申报下学期进入开放实验室的计划，填写《山东大学学生进入

开放实验室申请表》（见附表 2），报所在院、部学生工作办公室，由院、部学生工作

办公室与有关院、部实验中心主任或实验室负责人联系，由院、部实验中心和实验

室具体安排学生进行实验。 

 学生进入开放实验室应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实验指导教师、技术

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实验活动，并认真撰写实验报告，对实验项目的创新点、实验

数据采集记录、实验操作过程、实验结果、收获与体会等进行认真总结。实验报告

应由实验指导教师或实验技术人员签字，作为对开放实验室进行考核的依据。 

四、开放实验室的工作量 

 在开放实验室指导学生实验的实验教师、技术人员，其教学工作量（不含正常教

学工作量）由所在实验中心负责人于每学期末对下学期工作量进行核算，报教务处



实践教学科认定，并由教务处将开放实验室教学工作量按公共课教学工作量的管理

方式核算到有关院、部，由有关院、部纳入实验教师、技术人员岗位津贴考核。开

放实验室实验教学工作量按《山东大学本科教学业绩计算及考核办法》（山大教字

[2002]116号）文件规定的标准工作量进行计算。业余时间（含假期）实验工作量按

正常实验工作量的 1.2倍计算。 

五、开放实验室的经费 

 开放实验室于每学期末提报下一学期进行开放实验所需实验消耗材料预算经费，

经实验中心主任核定后，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物资材料科审核。实验室与设备管

理处于每学期初将所需经费核拨到相应院、部，由实验中心主任或开放实验室主任

掌握使用。 

 学校定期进行开放实验室评比表彰活动。表彰奖励在实验室开放工作中表现突出

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六、其他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附： 
 
1、山东大学开放实验室及实验项目申报表 
2、山东大学学生进入开放实验室申请表  
 


